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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债务清偿事项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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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芳芷一路 13 号舜远金融大厦 1
栋 2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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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作为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简称“正荣地控”、“发行人”）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相关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1 发行人曾用名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H20正荣2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H20 正荣 2”。 

债券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债券余额：9.98 亿元 

票面利率：5.75% 

预计到期日： 2027 年 1 月 27 日 

二、H20正荣3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H20 正荣 3”。 

债券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债券余额：9.93 亿元。 

票面利率：5.45% 

预计到期日： 2027 年 3 月 14 日 

三、H21正荣1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H21 正荣 1”。 

债券发行金额：13.20 亿元。 

债券余额：13.1736 亿元。 

票面利率：6.3% 



      

预计到期日： 2027 年 1 月 23 日 

 

第二章  债券重大事项 

发行人应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兑付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分期偿付利息 1,278.70 万元，发行人未能在前期持有

人会议给予的 50 个工作日宽限期（宽限期截止日为 2025 年 4 月 15 日）内全额筹

集偿债资金。截至 2025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仍未能足额偿还 H20 正荣 2 应分期偿

付的利息，亦未能和持有人就新兑付方案达成一致。 

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整体影响，发行人销售呈持续下滑趋势。2024 年，发行人

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荣地产”）实现合约销售额

67.29 亿元，同比 2023 年下降 56.3%。2025 年 1-3 月，正荣地产实现合约销售额

11.24 亿元，同比下降 31.63%。 

发行人作为正荣地产境内重要子公司，尽管积极采取各项举措促销售、稳经营，

但仍未走出销售下行困局。在过往三年中，发行人 亦承受了大量的保交付资金支出

及债务偿付资金支出等压力，发行人融资渠道收窄、受限的局面也未有效改观。截

至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约38.04亿元，较2023年末下降23.41%；

资产负债率 89.57%，和 2023 年末基本持平。目前，发行人整体运转和偿债能力有

较大压力，当前仍面临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第三章 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构成不利影响，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文件持

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状况，中山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就相关事

项作出独立判断。中山证券将持续督促发行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管理》《上海证券交易

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

订）》等规定履行相关职责或义务，协助发行人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保障投资者

合法权益。 



      

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对债券本息偿付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以下无正文） 



2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债务清偿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第二章  债券重大事项

	20250424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临时受托及ABS公告

